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沛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姿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174

號、112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沛玲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蕭沛玲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蕭沛玲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若將行動電話

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可能遭利用於遂行財產上犯

罪之目的，成為詐欺集團為逃避追緝而使用之「人頭電

話」，竟基於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予他人使用，他人若持以從

事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

民國111年5月2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路000○0號之

遠傳電信西園直營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

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隨即在該門市外，以新臺幣（下

同）300元之代價，將本案門號出售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為「澎憶欣」之人。嗣「澎憶

欣」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取得本案門號後，共同意

圖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本案門號

註冊蝦皮拍賣帳號「cxlfr3j8_q」之帳戶（下稱本案蝦皮帳

戶），嗣於111年7月23日下午3時10分許，先後佯為蘭城晶

英酒店紅樓中餐廳之客服人員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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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銀行)之客服人員，致電林郁銘並謊稱：因林郁銘信用卡

遭人盜刷，需依指示操作，以刷退遭盜刷之款項云云，致林

郁銘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操作，而於111年7月23日下午6時50

分許、51分許，分別自林郁銘之母賴玉金之郵局帳戶(帳號

詳卷）匯款2萬元、2萬元至蝦皮賣場系統隨機生成供本案蝦

皮帳戶之消費者付款使用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號虛擬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內。嗣林郁

銘發覺有異，始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郁銘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

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65至68

頁、第108至109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

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

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蕭沛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

本院易卷第63頁、第11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郁銘之

證述內容相符(見偵38174號卷第11至13頁、第15至16頁），

並有告訴人匯款帳戶一覽表、賴玉金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

存摺封面、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本

案蝦皮帳戶之使用者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證(見偵38174號

卷第26至28頁、第67至69頁、第95頁、第97頁、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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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至103頁、第141至157頁），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

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告訴人所提匯款帳戶一覽表上固記載轉入帳戶為「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見偵38174號卷第27

頁），然互核賴玉金郵局帳戶帳號、交易明細及本案蝦皮帳

戶交易明細，足證匯入上開兩虛擬帳戶之款項來源確為賴玉

金郵局帳戶無訛(見偵38174號卷第28頁、第67頁、第102

頁），前開匯款帳戶一覽表應係因賴玉金郵局帳戶存摺內頁

明細上顯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而將受款帳戶誤為上開記載，併予敘明。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本案為幫助犯，較諸具犯罪支配力之正犯，有明顯之差

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犯行，助長詐欺犯

罪橫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

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在本院成立調解，並賠付5,000

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可參(見本院易卷第129頁），堪認被

告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工作、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偵38174號卷第1

77頁、本院易卷第117頁），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及告訴人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1項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不予緩刑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固請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然查被告前因

詐欺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金訴字第5號判決

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

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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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且於111年3月24日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此有上開判

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12822號卷第141至146

頁、本院易卷第75至76頁），是被告上開案件刑之宣告於本

案判決時已失其效力，且被告別無其他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之前案紀錄，故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所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

件。惟審酌被告於上開案件所為係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

使用並提領該帳戶內詐欺款項，則被告經歷該案後，自應知

所警惕，絕不可將個人帳戶、行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

礎之他人使用，以免該等物品淪為詐欺集團犯罪工具，致使

更多無辜民眾受害，然被告本案卻仍因貪圖金錢而出售本案

門號，是為期讓被告確實警惕自身記取教訓，日後不再違

犯，以收刑罰教化警惕之效，本院認本案宣告之刑罰仍應以

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

三、不予沒收、追徵之說明

　　被告因出售本案門號而獲有價金300元等情，業據被告供承

在卷(見本院易卷第61頁），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00元，惟

被告已賠付告訴人5,000元，堪認被告已將犯罪所得實際返

還予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

追徵被告本案犯罪所得。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

1年9月間某時，向陳建成稱可以每張預付卡200元至300元之

代價，販售行動電話門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馬卡

龍」之成年人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

用，陳建成即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

○路00號1樓之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新板門市（下稱本

案台哥大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

稱本案陳建成門號），並透過被告交付該門號予本案詐欺集

團，陳建成因此獲得300元之報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

本案陳建成門號後，遂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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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於111年10月11日2時1分29秒以本案

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奕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號JCZ0000000

000號、暱稱「包包得去睏」之帳號（下稱本案奕樂帳

號），再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通訊軟體Messen

ger（下稱Messenger）暱稱「Lee Tunai」向林沛誼之未成

年子甲○○（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佯稱要給甲○○

遊戲點數，惟甲○○須配合提供手機號碼、簡訊驗證碼等

語，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

號(完整行動電話門號詳卷）等2支行動電話門號及所收取之

簡訊驗證碼，而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盜刷電信小額支付共計

42,889元，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

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

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陳建成、林沛誼、甲○○之證述、電信小額付款明細、甲○

○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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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預付

卡申請書、本案奕樂帳號之註冊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1年度偵緝字第1373號、第1374號之起訴書、本院111年度

審簡字第2482號判決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係就讀

育達高中幼保科，高中時期所認識之同學均係女生，我不認

識陳建成，且雖然「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

龍」，但我不知道陳建成所稱的「馬卡龍」與我看到的「澎

憶欣」是否為同一人，我沒有幫「澎憶欣」去向陳建成說賣

門號的事等語。經查：

一、陳建成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本

案陳建成門號，並直接將該門號交予綽號「馬卡龍」之人；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先於111年10月11日凌晨2時1分許，

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

凌晨零時許起，透過Messenger，佯為暱稱「Lee Tunai」之

人，向甲○○謊稱：要贊助甲○○遊戲點數，惟甲○○需配

合提供行動電話門號號碼、簡訊驗證碼，且依指示操作遊戲

介面云云，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

尾碼085號等行動電話門號號碼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並操

作遊戲介面，致透用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電

信小額功能，而支付本案奕樂帳號之點數儲值金共2萬8,000

元等情，業經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證述明確(見偵1

2822號卷第11至15頁、第23至25頁、第27至29頁），並有行

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之小額付款交易明細、甲

○○與暱稱「Lee Tunai」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

奕樂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

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在卷可證(見偵12882號卷第31至35

頁、第37至71頁、第75至77頁、第85頁、第87頁、第305

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公訴意旨稱：透過被告交付本

案陳建成門號交予本案詐欺集團等語，容有誤解。

二、證人陳建成於警詢時證述：被告是我的朋友，約82年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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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豐腴，被告介紹我認識綽號「馬卡龍」之女子，並表示

「馬卡龍」為玩遊戲而需要預付卡，被告先幫我約好後，我

再與「馬卡龍」一起去辦預付卡，我沒有被告的任何聯絡方

式，我與「馬卡龍」只見過一次面，完全不知道「馬卡龍」

的年籍資料及任何聯絡方式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3至14

頁），證人陳建成並依警方所提供之照片，而明確指認出被

告，此有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可參(見偵12822號卷第17至21

頁）。

三、證人陳建成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為我高中同學，109年比較

少聯繫，111年比較常連繫、閒聊，被告介紹我認識暱稱

「馬卡龍」之女子，並說「馬卡龍」為玩遊戲需要辦預付

卡，我與馬卡龍一起去電信公司門市辦預付卡，辦完後就直

接將預付卡交給「馬卡龍」，被告沒有跟我們去門市，我之

前有用Line聯繫「馬卡龍」，但現在因為換手機，所以聯繫

不上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55至157頁），又於偵訊時證

述：我與被告是在念育達高中時認識，我們之前有在某個同

學聚會見面，見面之後有加Line，之後用Line聯繫，被告找

我去辦預付卡，說她有個業務朋友要遊戲使用，被告聯繫她

的朋友並跟我說去某個門市找該朋友，我去門市辦好門號

後，就將門號交給被告的朋友等語(見偵緝卷第58至59

頁）。

四、綜上事證，從證人陳建成可具體講出被告之姓名、年籍、就

讀高中之校名，並從照片中明確指認被告等情以觀，堪信證

人陳建成確實認識被告，然單純認識關係，尚不足以遽認陳

建成係透過被告之介紹、聯繫而將其門號出售「馬卡龍」等

情為真。又證人陳建成先於警詢時證稱：沒有與被告之聯繫

方式等語，復於偵訊時改稱：有用Line與被告聯繫等語，則

就被告與證人陳建成於本案案發時有無聯繫乙事，證人陳建

成前後證詞難認一致，則證人陳建成是否確係透過被告介紹

而出售門號，顯非無疑，卷內又無其他事證得以證明被告於

本案案發時確有與證人陳建成聯繫介紹出售門號乙事，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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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僅以證人陳建成上開證詞，而對被告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

繩。至被告固供稱：「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

卡龍」等語，然卷內並無事證可證明「澎憶欣」即為證人陳

建成所指之「馬卡龍」，要不因被告上開供述內容，而為其

不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五、從而，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

取財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巧羚、謝仁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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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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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沛玲








選任辯護人  吳姿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174號、112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沛玲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蕭沛玲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蕭沛玲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可預見若將行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可能遭利用於遂行財產上犯罪之目的，成為詐欺集團為逃避追緝而使用之「人頭電話」，竟基於提供行動電話門號予他人使用，他人若持以從事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5月2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路000○0號之遠傳電信西園直營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隨即在該門市外，以新臺幣（下同）300元之代價，將本案門號出售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為「澎憶欣」之人。嗣「澎憶欣」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取得本案門號後，共同意圖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本案門號註冊蝦皮拍賣帳號「cxlfr3j8_q」之帳戶（下稱本案蝦皮帳戶），嗣於111年7月23日下午3時10分許，先後佯為蘭城晶英酒店紅樓中餐廳之客服人員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之客服人員，致電林郁銘並謊稱：因林郁銘信用卡遭人盜刷，需依指示操作，以刷退遭盜刷之款項云云，致林郁銘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操作，而於111年7月23日下午6時50分許、51分許，分別自林郁銘之母賴玉金之郵局帳戶(帳號詳卷）匯款2萬元、2萬元至蝦皮賣場系統隨機生成供本案蝦皮帳戶之消費者付款使用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內。嗣林郁銘發覺有異，始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郁銘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65至68頁、第108至109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蕭沛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易卷第63頁、第11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郁銘之證述內容相符(見偵38174號卷第11至13頁、第15至16頁），並有告訴人匯款帳戶一覽表、賴玉金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存摺封面、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本案蝦皮帳戶之使用者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證(見偵38174號卷第26至28頁、第67至69頁、第95頁、第97頁、第100頁、第102至103頁、第141至157頁），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告訴人所提匯款帳戶一覽表上固記載轉入帳戶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見偵38174號卷第27頁），然互核賴玉金郵局帳戶帳號、交易明細及本案蝦皮帳戶交易明細，足證匯入上開兩虛擬帳戶之款項來源確為賴玉金郵局帳戶無訛(見偵38174號卷第28頁、第67頁、第102頁），前開匯款帳戶一覽表應係因賴玉金郵局帳戶存摺內頁明細上顯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將受款帳戶誤為上開記載，併予敘明。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本案為幫助犯，較諸具犯罪支配力之正犯，有明顯之差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犯行，助長詐欺犯罪橫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在本院成立調解，並賠付5,000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可參(見本院易卷第129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偵38174號卷第177頁、本院易卷第117頁），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告訴人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不予緩刑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固請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然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金訴字第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確定在案，且於111年3月24日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此有上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12822號卷第141至146頁、本院易卷第75至76頁），是被告上開案件刑之宣告於本案判決時已失其效力，且被告別無其他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前案紀錄，故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惟審酌被告於上開案件所為係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並提領該帳戶內詐欺款項，則被告經歷該案後，自應知所警惕，絕不可將個人帳戶、行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使用，以免該等物品淪為詐欺集團犯罪工具，致使更多無辜民眾受害，然被告本案卻仍因貪圖金錢而出售本案門號，是為期讓被告確實警惕自身記取教訓，日後不再違犯，以收刑罰教化警惕之效，本院認本案宣告之刑罰仍應以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
三、不予沒收、追徵之說明
　　被告因出售本案門號而獲有價金300元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卷第61頁），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00元，惟被告已賠付告訴人5,000元，堪認被告已將犯罪所得實際返還予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被告本案犯罪所得。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1年9月間某時，向陳建成稱可以每張預付卡200元至300元之代價，販售行動電話門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馬卡龍」之成年人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陳建成即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之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新板門市（下稱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陳建成門號），並透過被告交付該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陳建成因此獲得300元之報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陳建成門號後，遂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於111年10月11日2時1分29秒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奕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號JCZ0000000000號、暱稱「包包得去睏」之帳號（下稱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下稱Messenger）暱稱「Lee Tunai」向林沛誼之未成年子甲○○（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佯稱要給甲○○遊戲點數，惟甲○○須配合提供手機號碼、簡訊驗證碼等語，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完整行動電話門號詳卷）等2支行動電話門號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而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盜刷電信小額支付共計42,889元，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之證述、電信小額付款明細、甲○○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預付卡申請書、本案奕樂帳號之註冊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73號、第1374號之起訴書、本院111年度審簡字第2482號判決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係就讀育達高中幼保科，高中時期所認識之同學均係女生，我不認識陳建成，且雖然「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龍」，但我不知道陳建成所稱的「馬卡龍」與我看到的「澎憶欣」是否為同一人，我沒有幫「澎憶欣」去向陳建成說賣門號的事等語。經查：
一、陳建成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本案陳建成門號，並直接將該門號交予綽號「馬卡龍」之人；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先於111年10月11日凌晨2時1分許，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Messenger，佯為暱稱「Lee Tunai」之人，向甲○○謊稱：要贊助甲○○遊戲點數，惟甲○○需配合提供行動電話門號號碼、簡訊驗證碼，且依指示操作遊戲介面云云，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等行動電話門號號碼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並操作遊戲介面，致透用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電信小額功能，而支付本案奕樂帳號之點數儲值金共2萬8,000元等情，業經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證述明確(見偵12822號卷第11至15頁、第23至25頁、第27至29頁），並有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之小額付款交易明細、甲○○與暱稱「Lee Tunai」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奕樂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在卷可證(見偵12882號卷第31至35頁、第37至71頁、第75至77頁、第85頁、第87頁、第305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公訴意旨稱：透過被告交付本案陳建成門號交予本案詐欺集團等語，容有誤解。
二、證人陳建成於警詢時證述：被告是我的朋友，約82年次，身材豐腴，被告介紹我認識綽號「馬卡龍」之女子，並表示「馬卡龍」為玩遊戲而需要預付卡，被告先幫我約好後，我再與「馬卡龍」一起去辦預付卡，我沒有被告的任何聯絡方式，我與「馬卡龍」只見過一次面，完全不知道「馬卡龍」的年籍資料及任何聯絡方式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3至14頁），證人陳建成並依警方所提供之照片，而明確指認出被告，此有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可參(見偵12822號卷第17至21頁）。
三、證人陳建成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為我高中同學，109年比較少聯繫，111年比較常連繫、閒聊，被告介紹我認識暱稱「馬卡龍」之女子，並說「馬卡龍」為玩遊戲需要辦預付卡，我與馬卡龍一起去電信公司門市辦預付卡，辦完後就直接將預付卡交給「馬卡龍」，被告沒有跟我們去門市，我之前有用Line聯繫「馬卡龍」，但現在因為換手機，所以聯繫不上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55至157頁），又於偵訊時證述：我與被告是在念育達高中時認識，我們之前有在某個同學聚會見面，見面之後有加Line，之後用Line聯繫，被告找我去辦預付卡，說她有個業務朋友要遊戲使用，被告聯繫她的朋友並跟我說去某個門市找該朋友，我去門市辦好門號後，就將門號交給被告的朋友等語(見偵緝卷第58至59頁）。
四、綜上事證，從證人陳建成可具體講出被告之姓名、年籍、就讀高中之校名，並從照片中明確指認被告等情以觀，堪信證人陳建成確實認識被告，然單純認識關係，尚不足以遽認陳建成係透過被告之介紹、聯繫而將其門號出售「馬卡龍」等情為真。又證人陳建成先於警詢時證稱：沒有與被告之聯繫方式等語，復於偵訊時改稱：有用Line與被告聯繫等語，則就被告與證人陳建成於本案案發時有無聯繫乙事，證人陳建成前後證詞難認一致，則證人陳建成是否確係透過被告介紹而出售門號，顯非無疑，卷內又無其他事證得以證明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確有與證人陳建成聯繫介紹出售門號乙事，要難單僅以證人陳建成上開證詞，而對被告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繩。至被告固供稱：「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龍」等語，然卷內並無事證可證明「澎憶欣」即為證人陳建成所指之「馬卡龍」，要不因被告上開供述內容，而為其不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五、從而，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巧羚、謝仁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沛玲




選任辯護人  吳姿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174
號、112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沛玲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蕭沛玲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蕭沛玲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可預見若將行動電話門
    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可能遭利用於遂行財產上犯罪
    之目的，成為詐欺集團為逃避追緝而使用之「人頭電話」，
    竟基於提供行動電話門號予他人使用，他人若持以從事犯罪，
    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
    5月2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路000○0號之遠傳電信西園直
    營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
    門號）後，隨即在該門市外，以新臺幣（下同）300元之代
    價，將本案門號出售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
    下稱Line)暱稱為「澎憶欣」之人。嗣「澎憶欣」及其所屬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取得本案門號後，共同意圖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本案門號註冊蝦皮拍賣
    帳號「cxlfr3j8_q」之帳戶（下稱本案蝦皮帳戶），嗣於11
    1年7月23日下午3時10分許，先後佯為蘭城晶英酒店紅樓中
    餐廳之客服人員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之客服
    人員，致電林郁銘並謊稱：因林郁銘信用卡遭人盜刷，需依
    指示操作，以刷退遭盜刷之款項云云，致林郁銘陷於錯誤遂
    依指示操作，而於111年7月23日下午6時50分許、51分許，
    分別自林郁銘之母賴玉金之郵局帳戶(帳號詳卷）匯款2萬元
    、2萬元至蝦皮賣場系統隨機生成供本案蝦皮帳戶之消費者
    付款使用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帳
    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內。嗣林郁銘發覺有異，始
    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郁銘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
    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65至68
    頁、第108至109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
    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
    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
    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蕭沛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
    院易卷第63頁、第11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郁銘之證
    述內容相符(見偵38174號卷第11至13頁、第15至16頁），並
    有告訴人匯款帳戶一覽表、賴玉金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存
    摺封面、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本案
    蝦皮帳戶之使用者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證(見偵38174號卷
    第26至28頁、第67至69頁、第95頁、第97頁、第100頁、第1
    02至103頁、第141至157頁），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
    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告訴人所提匯款帳戶一覽表上固記載轉入帳戶為「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見偵38174號卷第27頁
    ），然互核賴玉金郵局帳戶帳號、交易明細及本案蝦皮帳戶
    交易明細，足證匯入上開兩虛擬帳戶之款項來源確為賴玉金
    郵局帳戶無訛(見偵38174號卷第28頁、第67頁、第102頁）
    ，前開匯款帳戶一覽表應係因賴玉金郵局帳戶存摺內頁明細
    上顯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將
    受款帳戶誤為上開記載，併予敘明。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本案為幫助犯，較諸具犯罪支配力之正犯，有明顯之差
    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犯行，助長詐欺犯
    罪橫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
    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在本院成立調解，並賠付5,000
    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可參(見本院易卷第129頁），堪認被
    告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
    工作、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偵38174號卷第1
    77頁、本院易卷第117頁），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及告訴人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1項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不予緩刑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固請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然查被告前因
    詐欺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金訴字第5號判決
    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
    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確定在案
    ，且於111年3月24日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此有上開判決
    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12822號卷第141至146頁
    、本院易卷第75至76頁），是被告上開案件刑之宣告於本案
    判決時已失其效力，且被告別無其他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之前案紀錄，故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
    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
    。惟審酌被告於上開案件所為係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使
    用並提領該帳戶內詐欺款項，則被告經歷該案後，自應知所
    警惕，絕不可將個人帳戶、行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
    之他人使用，以免該等物品淪為詐欺集團犯罪工具，致使更
    多無辜民眾受害，然被告本案卻仍因貪圖金錢而出售本案門
    號，是為期讓被告確實警惕自身記取教訓，日後不再違犯，
    以收刑罰教化警惕之效，本院認本案宣告之刑罰仍應以執行
    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
三、不予沒收、追徵之說明
　　被告因出售本案門號而獲有價金300元等情，業據被告供承
    在卷(見本院易卷第61頁），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00元，惟
    被告已賠付告訴人5,000元，堪認被告已將犯罪所得實際返
    還予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
    追徵被告本案犯罪所得。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
    1年9月間某時，向陳建成稱可以每張預付卡200元至300元之
    代價，販售行動電話門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馬卡
    龍」之成年人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
    用，陳建成即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路
    00號1樓之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新板門市（下稱本案台
    哥大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
    案陳建成門號），並透過被告交付該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
    陳建成因此獲得300元之報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
    陳建成門號後，遂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
    財之犯意聯絡，先於111年10月11日2時1分29秒以本案陳建
    成門號申請註冊奕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號JCZ0000000000
    號、暱稱「包包得去睏」之帳號（下稱本案奕樂帳號），再
    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下
    稱Messenger）暱稱「Lee Tunai」向林沛誼之未成年子甲○○
    （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佯稱要給甲○○遊戲點數，惟
    甲○○須配合提供手機號碼、簡訊驗證碼等語，致甲○○陷於錯
    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完整行動電話門
    號詳卷）等2支行動電話門號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而遭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盜刷電信小額支付共計42,889元，因認被
    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
    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
    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
    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
    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
    陳建成、林沛誼、甲○○之證述、電信小額付款明細、甲○○與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陳建成
    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預付卡申
    請書、本案奕樂帳號之註冊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緝字第1373號、第1374號之起訴書、本院111年度審
    簡字第2482號判決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係就讀
    育達高中幼保科，高中時期所認識之同學均係女生，我不認
    識陳建成，且雖然「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
    龍」，但我不知道陳建成所稱的「馬卡龍」與我看到的「澎
    憶欣」是否為同一人，我沒有幫「澎憶欣」去向陳建成說賣
    門號的事等語。經查：
一、陳建成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本
    案陳建成門號，並直接將該門號交予綽號「馬卡龍」之人；
    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先於111年10月11日凌晨2時1分許，
    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
    凌晨零時許起，透過Messenger，佯為暱稱「Lee Tunai」之
    人，向甲○○謊稱：要贊助甲○○遊戲點數，惟甲○○需配合提供
    行動電話門號號碼、簡訊驗證碼，且依指示操作遊戲介面云
    云，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
    等行動電話門號號碼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並操作遊戲介面
    ，致透用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電信小額功能
    ，而支付本案奕樂帳號之點數儲值金共2萬8,000元等情，業
    經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證述明確(見偵12822號卷第11
    至15頁、第23至25頁、第27至29頁），並有行動電話門號尾
    碼711號、尾碼085號之小額付款交易明細、甲○○與暱稱「Le
    e Tunai」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奕樂帳戶之帳戶
    資料、交易明細、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
    卡申請書在卷可證(見偵12882號卷第31至35頁、第37至71頁
    、第75至77頁、第85頁、第87頁、第305頁），上開事實，
    堪信為真。公訴意旨稱：透過被告交付本案陳建成門號交予
    本案詐欺集團等語，容有誤解。
二、證人陳建成於警詢時證述：被告是我的朋友，約82年次，身
    材豐腴，被告介紹我認識綽號「馬卡龍」之女子，並表示「
    馬卡龍」為玩遊戲而需要預付卡，被告先幫我約好後，我再
    與「馬卡龍」一起去辦預付卡，我沒有被告的任何聯絡方式
    ，我與「馬卡龍」只見過一次面，完全不知道「馬卡龍」的
    年籍資料及任何聯絡方式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3至14頁）
    ，證人陳建成並依警方所提供之照片，而明確指認出被告，
    此有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可參(見偵12822號卷第17至21頁）。
三、證人陳建成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為我高中同學，109年比較
    少聯繫，111年比較常連繫、閒聊，被告介紹我認識暱稱「
    馬卡龍」之女子，並說「馬卡龍」為玩遊戲需要辦預付卡，
    我與馬卡龍一起去電信公司門市辦預付卡，辦完後就直接將
    預付卡交給「馬卡龍」，被告沒有跟我們去門市，我之前有
    用Line聯繫「馬卡龍」，但現在因為換手機，所以聯繫不上
    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55至157頁），又於偵訊時證述：我
    與被告是在念育達高中時認識，我們之前有在某個同學聚會
    見面，見面之後有加Line，之後用Line聯繫，被告找我去辦
    預付卡，說她有個業務朋友要遊戲使用，被告聯繫她的朋友
    並跟我說去某個門市找該朋友，我去門市辦好門號後，就將
    門號交給被告的朋友等語(見偵緝卷第58至59頁）。
四、綜上事證，從證人陳建成可具體講出被告之姓名、年籍、就
    讀高中之校名，並從照片中明確指認被告等情以觀，堪信證
    人陳建成確實認識被告，然單純認識關係，尚不足以遽認陳
    建成係透過被告之介紹、聯繫而將其門號出售「馬卡龍」等
    情為真。又證人陳建成先於警詢時證稱：沒有與被告之聯繫
    方式等語，復於偵訊時改稱：有用Line與被告聯繫等語，則
    就被告與證人陳建成於本案案發時有無聯繫乙事，證人陳建
    成前後證詞難認一致，則證人陳建成是否確係透過被告介紹
    而出售門號，顯非無疑，卷內又無其他事證得以證明被告於
    本案案發時確有與證人陳建成聯繫介紹出售門號乙事，要難
    單僅以證人陳建成上開證詞，而對被告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
    繩。至被告固供稱：「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
    卡龍」等語，然卷內並無事證可證明「澎憶欣」即為證人陳
    建成所指之「馬卡龍」，要不因被告上開供述內容，而為其
    不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五、從而，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
    取財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巧羚、謝仁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6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沛玲




選任辯護人  吳姿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174號、112年度偵緝字第29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蕭沛玲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蕭沛玲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蕭沛玲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可預見若將行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可能遭利用於遂行財產上犯罪之目的，成為詐欺集團為逃避追緝而使用之「人頭電話」，竟基於提供行動電話門號予他人使用，他人若持以從事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5月28日某時，在臺北市○○區○○路000○0號之遠傳電信西園直營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後，隨即在該門市外，以新臺幣（下同）300元之代價，將本案門號出售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為「澎憶欣」之人。嗣「澎憶欣」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取得本案門號後，共同意圖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以本案門號註冊蝦皮拍賣帳號「cxlfr3j8_q」之帳戶（下稱本案蝦皮帳戶），嗣於111年7月23日下午3時10分許，先後佯為蘭城晶英酒店紅樓中餐廳之客服人員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之客服人員，致電林郁銘並謊稱：因林郁銘信用卡遭人盜刷，需依指示操作，以刷退遭盜刷之款項云云，致林郁銘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操作，而於111年7月23日下午6時50分許、51分許，分別自林郁銘之母賴玉金之郵局帳戶(帳號詳卷）匯款2萬元、2萬元至蝦皮賣場系統隨機生成供本案蝦皮帳戶之消費者付款使用之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虛擬帳戶內。嗣林郁銘發覺有異，始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郁銘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易卷第65至68頁、第108至109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蕭沛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易卷第63頁、第11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郁銘之證述內容相符(見偵38174號卷第11至13頁、第15至16頁），並有告訴人匯款帳戶一覽表、賴玉金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存摺封面、本案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本案蝦皮帳戶之使用者資料、交易明細在卷可證(見偵38174號卷第26至28頁、第67至69頁、第95頁、第97頁、第100頁、第102至103頁、第141至157頁），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告訴人所提匯款帳戶一覽表上固記載轉入帳戶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見偵38174號卷第27頁），然互核賴玉金郵局帳戶帳號、交易明細及本案蝦皮帳戶交易明細，足證匯入上開兩虛擬帳戶之款項來源確為賴玉金郵局帳戶無訛(見偵38174號卷第28頁、第67頁、第102頁），前開匯款帳戶一覽表應係因賴玉金郵局帳戶存摺內頁明細上顯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而將受款帳戶誤為上開記載，併予敘明。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本案為幫助犯，較諸具犯罪支配力之正犯，有明顯之差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犯行，助長詐欺犯罪橫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在本院成立調解，並賠付5,000元，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可參(見本院易卷第129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事涉隱私，見偵38174號卷第177頁、本院易卷第117頁），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告訴人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不予緩刑之說明
　　被告及辯護人固請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等語。然查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9年度金訴字第5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確定在案，且於111年3月24日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等情，此有上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12822號卷第141至146頁、本院易卷第75至76頁），是被告上開案件刑之宣告於本案判決時已失其效力，且被告別無其他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前案紀錄，故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所定「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惟審酌被告於上開案件所為係提供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並提領該帳戶內詐欺款項，則被告經歷該案後，自應知所警惕，絕不可將個人帳戶、行動電話門號交予欠缺信賴基礎之他人使用，以免該等物品淪為詐欺集團犯罪工具，致使更多無辜民眾受害，然被告本案卻仍因貪圖金錢而出售本案門號，是為期讓被告確實警惕自身記取教訓，日後不再違犯，以收刑罰教化警惕之效，本院認本案宣告之刑罰仍應以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
三、不予沒收、追徵之說明
　　被告因出售本案門號而獲有價金300元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易卷第61頁），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300元，惟被告已賠付告訴人5,000元，堪認被告已將犯罪所得實際返還予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被告本案犯罪所得。
乙、無罪部分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111年9月間某時，向陳建成稱可以每張預付卡200元至300元之代價，販售行動電話門號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馬卡龍」之成年人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使用，陳建成即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1樓之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新板門市（下稱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行動電話預付卡門號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陳建成門號），並透過被告交付該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陳建成因此獲得300元之報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陳建成門號後，遂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於111年10月11日2時1分29秒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奕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帳號JCZ0000000000號、暱稱「包包得去睏」之帳號（下稱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下稱Messenger）暱稱「Lee Tunai」向林沛誼之未成年子甲○○（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佯稱要給甲○○遊戲點數，惟甲○○須配合提供手機號碼、簡訊驗證碼等語，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完整行動電話門號詳卷）等2支行動電話門號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而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盜刷電信小額支付共計42,889元，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之證述、電信小額付款明細、甲○○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預付卡申請書、本案奕樂帳號之註冊資料、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73號、第1374號之起訴書、本院111年度審簡字第2482號判決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係就讀育達高中幼保科，高中時期所認識之同學均係女生，我不認識陳建成，且雖然「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龍」，但我不知道陳建成所稱的「馬卡龍」與我看到的「澎憶欣」是否為同一人，我沒有幫「澎憶欣」去向陳建成說賣門號的事等語。經查：
一、陳建成於111年9月24日某時許，前往本案台哥大門市申辦本案陳建成門號，並直接將該門號交予綽號「馬卡龍」之人；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先於111年10月11日凌晨2時1分許，以本案陳建成門號申請註冊本案奕樂帳號，再於同年月13日凌晨零時許起，透過Messenger，佯為暱稱「Lee Tunai」之人，向甲○○謊稱：要贊助甲○○遊戲點數，惟甲○○需配合提供行動電話門號號碼、簡訊驗證碼，且依指示操作遊戲介面云云，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提供尾碼711號、尾碼085號等行動電話門號號碼及所收取之簡訊驗證碼並操作遊戲介面，致透用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電信小額功能，而支付本案奕樂帳號之點數儲值金共2萬8,000元等情，業經證人陳建成、林沛誼、甲○○證述明確(見偵12822號卷第11至15頁、第23至25頁、第27至29頁），並有行動電話門號尾碼711號、尾碼085號之小額付款交易明細、甲○○與暱稱「Lee Tunai」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本案奕樂帳戶之帳戶資料、交易明細、本案陳建成門號之通聯調閱查詢單、預付卡申請書在卷可證(見偵12882號卷第31至35頁、第37至71頁、第75至77頁、第85頁、第87頁、第305頁），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公訴意旨稱：透過被告交付本案陳建成門號交予本案詐欺集團等語，容有誤解。
二、證人陳建成於警詢時證述：被告是我的朋友，約82年次，身材豐腴，被告介紹我認識綽號「馬卡龍」之女子，並表示「馬卡龍」為玩遊戲而需要預付卡，被告先幫我約好後，我再與「馬卡龍」一起去辦預付卡，我沒有被告的任何聯絡方式，我與「馬卡龍」只見過一次面，完全不知道「馬卡龍」的年籍資料及任何聯絡方式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3至14頁），證人陳建成並依警方所提供之照片，而明確指認出被告，此有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可參(見偵12822號卷第17至21頁）。
三、證人陳建成於偵訊時證述：被告為我高中同學，109年比較少聯繫，111年比較常連繫、閒聊，被告介紹我認識暱稱「馬卡龍」之女子，並說「馬卡龍」為玩遊戲需要辦預付卡，我與馬卡龍一起去電信公司門市辦預付卡，辦完後就直接將預付卡交給「馬卡龍」，被告沒有跟我們去門市，我之前有用Line聯繫「馬卡龍」，但現在因為換手機，所以聯繫不上等語(見偵12822號卷第155至157頁），又於偵訊時證述：我與被告是在念育達高中時認識，我們之前有在某個同學聚會見面，見面之後有加Line，之後用Line聯繫，被告找我去辦預付卡，說她有個業務朋友要遊戲使用，被告聯繫她的朋友並跟我說去某個門市找該朋友，我去門市辦好門號後，就將門號交給被告的朋友等語(見偵緝卷第58至59頁）。
四、綜上事證，從證人陳建成可具體講出被告之姓名、年籍、就讀高中之校名，並從照片中明確指認被告等情以觀，堪信證人陳建成確實認識被告，然單純認識關係，尚不足以遽認陳建成係透過被告之介紹、聯繫而將其門號出售「馬卡龍」等情為真。又證人陳建成先於警詢時證稱：沒有與被告之聯繫方式等語，復於偵訊時改稱：有用Line與被告聯繫等語，則就被告與證人陳建成於本案案發時有無聯繫乙事，證人陳建成前後證詞難認一致，則證人陳建成是否確係透過被告介紹而出售門號，顯非無疑，卷內又無其他事證得以證明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確有與證人陳建成聯繫介紹出售門號乙事，要難單僅以證人陳建成上開證詞，而對被告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繩。至被告固供稱：「澎憶欣」後來將Line名稱更改為「馬卡龍」等語，然卷內並無事證可證明「澎憶欣」即為證人陳建成所指之「馬卡龍」，要不因被告上開供述內容，而為其不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五、從而，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取財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鄧巧羚、謝仁豪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旻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游杺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